招标代理机构遴选项目评分办法

1.价格分：15分
招标代理费按《江苏省政府采购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苏政采〔2024〕20号）文收费标准的80%为基础分10分，在此基础上每降低6%加1分，最高5分。

2.商务技术分：85分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体系认证（6分）
	1.投标人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且在有效期内的得2分。

2.投标人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且在有效期内的得2分。
3.投标人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且在有效期内的得2分。
（上述1-3项投标文件中同时提供：①有效证书复印件；②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查询截图；上述①②项均加盖公章，缺项或未提供均不得分）

	投标人荣誉（5分）
	1.投标人获得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的从事政府采购或招投标行业等相关的荣誉或证书。每提供一个有效的得1分，最高得3分，没有不得分。（本项最高得3分，最低得0分）（证件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及相关证明材料，缺项或未提供均不得分）
2.投标文件提供投标人的有关于招投标服务的软件著作权复印件，每提供1个得1分，本项最高得2分。（本项最高得2分，最低得0分）

	业绩（10分）
	自2023年1月1日至今，投标人具有医疗机构代理项目业绩（50万以上）的，每有一个得1分，具有教育、机关事业单位、公共服务类代理项目业绩（50万以上）的，每有一个得0.5分，本项最高得10分。
提供采购项目采购公告、中标（成交）公告复印件及网址链接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人员配备（19分）
	1、项目组成员稳定且有招标代理工作3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每具备一人得3分；本项最高得6分。

（提供项目组成员由投标人为其缴纳近3年（2023-2025年）社保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2、项目组成员具备政府采购培训证书或建筑工程类注册执业证书的，每有一个得1分，最多10分。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复印件。
（提供有效证书及2025年1月至今任意连续三个月由投标人为其缴纳社保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3、具有法律专业人员或与律师事务所签订有咨询协议（且目前在有效期内）的得3分，没有得0分。
须提供法律专业人员学历证书复印件，以及提供投标人投标截止时间前连续三个月（不含投标截止当月）的社会养老保险缴纳证明资料；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协议复印件。

	办公场地（6分）
	办公场地面积≥200平方米，具有门禁系统，录音录像等设备，全部满足上述要求得6分，未满足上述要求不得分。

须提供房产证或租赁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门禁系统、录音录像设备提供现场照片。

	内部管理制度（6分）
	建立完备项目管理制度、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日常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等。
管理制度完善得5-6分，基本完善得3-4分，一般1-2分。
不提供不得分。

	档案管理制度（6分）
	建立完备的档案管理制度

制度完善得5-6分，基本完善得3-4分，一般1-2分。
不提供不得分。

	答复质疑和投诉处理方案
（15分）
	针对本项目招标代理过程中出现质疑或投诉情况，提供相应的处理措施方案。
方案措施及时性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得11-15分；
方案措施及时性较科学合理、可操作性一般的，得6-10分；
方案仅能符合要求、可操作性一般的1-5分。
不提供不得分。

	服务质量方案（6分）
	针对本项目招标代理工作，提供相关服务质量保证方案，内容要全面，措施要得力、科学性。
方案措施得力、方案科学合理的，得5-6分；
方案措施一般、方案科学较合理的，得3-4分；
方案仅能符合要求的，得1-2分。
不提供不得分。

	保密措施（6分）
	针对本项目招标保密措施，提供相关保密措施方案。
方案措施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得5-6分；
方案措施较合理、可操作性一般的，得5-6分；
方案措施合理性差、不具可操作性的，得5-6分。
不提供不得分。


招标代理机构遴选项目概述

本次商谈内容为本院招标代理项目遴选招标代理机构。本次共遴选3-4家代理机构入围。招标代理机构至少具备以下要求：
1.营业执照的营业范围包括招标代理相关内容。

2.招标代理机构必须在江苏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名单内。

3.充分了解医疗机构设备（服务、信息）等相关行业特点技术需求及商务需求，组织办理相关手续，及时通报工作计划和进度。

4.负责编制招标文件、拟定招标公告、中标公告等，对招标文件的补充与修改，必须征得书面同意后，方可进行。

5.组织开标工作。负责落实开标和评标地点等工作。

6.项目组成员具有稳定从事招标代理的相关能力的人员。

7.投诉处理。对于投诉或质疑时间，应及时汇报，并积极协助处理投诉或质疑。

8.招标代理项目服务费按标准向中标（成交）人收取，如未按标准收取采购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本次招标代理机构服务期3年，一年一签，年度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度协议。
